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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

管理规定

(1987 年 11 月 13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发 144 号文件发布

根据 2007 年 11 月 23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200 号令修改)

第一条 为加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

管理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市级文

物保护单位和区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(以下统称文物保护单位)

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，均须依照本规定管理。

第三条 凡已核定的文物保护单位，均应根据保护文物古迹

的格局、安全、环境和景观的需要，划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

带。

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和公

布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

物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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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，依照文物保护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。

第五条 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分为五类：

一类地带：为非建设地带。地带内只准进行绿化和修筑消防

通道，不得建设任何建筑和地上附属建筑物。地带内现有建筑，

应创造条件拆除，一时难以拆除的，须制定拆除计划和年限。

二类地带：为可保留平房地带。地带内现有的平房应加强维

护，不得任意改建添建。不符合要求的建筑或危险建筑，应创造

条件按传统四合院形式进行改建，经批准改建、新建的建筑物，

高度不得超过 3.3 米，建筑密度不得大于 40%。

三类地带：为允许建筑高度 9 米以下的地带。地带内的建筑

形式、体量、色调都必须与文物保护单位相协调；建筑楼房时，

建筑密度不得大于 35%。

四类地带：为允许建筑高度 18 米以下的地带。地带内靠近

文物保护单位一侧的建筑物和通向文物保护单位的道路、通视走

廊两侧的建筑物，其形式、体量、色调应与文物保护单位相协调。

五类地带：为特殊控制地带。地带内针对有特殊价值和特殊

要求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情况实行具体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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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建设控制地带允许建筑的高度，指建筑物和构筑物

的最高点(包括电梯间、楼梯间、水箱、烟囱等)；中国传统大屋

顶形式的，其高度按檐口计算。成片建设(包括改建)的地区，经

市文物行政部门同意，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个别建筑物可

提高建筑高度。

第七条 文物保护单位周围未划一类建设控制地带或所划

一类建设控制地带小于防火规范规定的防火间距的，在其周围建

房时，应按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办理。

第八条 因特殊情况，必须更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

建设控制地带时，须按本规定第三条程序办理。

第九条 在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内未经批准或违反本

规定要求进行建设工程的，由文物行政部门或规划行政主管部门

责令停工，并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违法建筑处理。

第十条 本规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，自 1987 年 12 月 1 日起

施行。市人民政府 1984 年 11 月 20 日以京政发〔1984〕128 号

文件批转的《关于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说

明》同时废止。


